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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 1744/2007号来文 

  委员会第一〇五届会议(2012 年 7 月 9 日至 27 日)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Devianand Narrain等* (由律师 Rex Stephen和 Nilen 
D. Vencadasmy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毛里求斯 

来文日期： 2007年 11月 16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特别报告员根据议事规则第 97条作出的决定，2007
年 12月 13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分发) 

CCPR/C/94/D/1744/2007-2009年 10月 6日通过的关
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意见的通过日期： 2012年 7月 27日 

事由： 要求国民议会准候选人确认其为毛里求斯四类人口

之一的成员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不符合《公约》的条款；滥用

提交权 

实质性问题： 参加政党活动的权利；思想、意识和宗教自由；法

律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 

《公约》条款： 第十八；二十五；二十六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三条和第五条第 2款(b)项 

  

 * Adrien Georges Laval Legallant； Jean François Chevathyan； Ian Harvey Jacob；Paveetree 
Dholah；Rolando Denis Marchand；Dany Sylvie Marie；Roody Yvan Pierre Muneean；and Ashok 
Kumar Sub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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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 
议定书》第五条第 4款在第一〇五届会议上通过的 

关于 

  第 1744/2007 号来文** 

提交人： Devianand Narrain等(由律师 Rex Stephen和 Nilen D. 
Vencadasmy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毛里求斯 

来文日期： 2007年 11月 16日(首次提交) 

决定受理的日期： 2009年 10月 6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年 7月 27日举行会议， 

 审议了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代表 Devianand 
Narrain等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744/2007号来文，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向委员会提供的所有书面资料， 

 通过以下意见：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 

1.1  2007 年 11 月 16 日的来文提交人是：Devianand Narrain (1960 年出生)，
Adrien Georges Laval Legallant (1960年出生)，Jean François Chevathyan (1960年
出生)，Ian Harvey Jacob (1975 年出生)，Paveetree Dholah (1959 年出生)，
Rolando Denis Marchand (1966年出生)，Dany Sylvie Marie (1973年出生)，Roody 
Yvan Pierre Muneean (1985年出生)和 Ashok Kumar Subron (1963年出生)。他们
都是毛里求斯公民，是 Rezistans ek Alternativ政党成员。来文提交人声称他们是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这项来文的审议：亚赫·本·阿舒尔先生、拉扎里·布济德先生、克
里斯蒂娜·沙内女士、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瓦尔特·卡林先生、赞

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尤利亚·安托阿尼拉·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迈

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费边·奥马

尔·萨尔维奥利先生、马拉特·萨尔先巴耶夫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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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侵犯《公约》第十八条、二十五条和二十六条的受害人。他们由律师 Rex 
Stephen和 Nilen D.Vencadasmy代理。 

1.2  2009 年 10 月 6 日，委员会在第九十七届会议上宣示来文提出了涉及《公
约》第二十五条和二十六条涵盖的问题因而予以受理。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是称为 Rezistans Ek Alternativ(抵抗与抉择)的一个注册政党的成员，
并以此身份作为 2005年 7月 3日举行的国民议会大选的候选人。 

2.2  2005年 5月 30日，提交人向其选区的选举机构提交了提名文件。他们的提
名文件除第二部分第 5项之外完全按照规格填写，第二部分第 5项要求他们宣示
他们属毛里求斯人口四类社区中哪类社区。《宪法》的第一附件规定毛里求斯人

口分为四大类：印度、穆斯林、毛籍华裔；或普通人口，普通人口是指那些在外

表上或生活方式上不属于任何前三类社区之一的人。
1 

2.3  缔约国的《宪法》规定：国民议会由 70 名议员组成。2 《宪法》的第一附
件第 3(1)款规定参加任何大选的每名候选人均有义务“如可能规定的方式”宣示
“他属于哪类社区，该社区将在公告中声明他的提名”。而且，《宪法》的第一

附件第 5款规定根据“最佳落选者制度”分配八个席位。这八个席位将在属于相
关社区以及得票最多政党内最为成功的候选人中分配。

3 1968年《国民议会选举
条例》第 12 条第 4 和第 5 款规定，参加大选的每名候选人均须在其提名书上做
出并签署一份宣示“表明其属于印度、穆斯林、毛籍华裔还是属于普通人口”，

如果不作这样的宣示，该提名将即被视为无效。 

  

 1 《宪法》第一附件第 3 款(4)项规定如下：“为了本附件的目的，毛里求斯人口应被视为包括
印度社区、穆斯林社区和毛里求斯华裔社区；凡从其生活方式来看并不属于以上三个社区

者，应被视为属于普通人口，而普通人口应被视为第四社区。” 

 2 根据《宪法》第一附件，国民议会的 70 名议员的选举方式如下：(a) 62 名议员按照“相对多
数”原则选举产生(20 个选区各选出 3 名议员，罗德里格斯岛自治区的一个选区选出两名议
员)；(b) 其余八名议员是按照称为“最佳败选者制度”的机制分配的席位。 

 3 《宪法》第一附件第 5 款(3-4)项规定如下：“(3) 这八个席位中的前四个席位均应尽量分配给
任何得票最多的落选人，只要其是一个政党的成员，而且属于一个相关社区，而不论其属于

哪个政党。(4) 这前四个席位(或者尽可能多的这些席位)一旦分配以后，即应查明业已分配给
属于得票最多政党以外政党者的这些席位的数量，而且后四个席位应尽量逐一分配给任何既

属于得票最多政党又属于相关社区的得票最多的落选人；如果相关社区没有落选人，则分配

给得票最多政党的得票最多的落选人，而不论其属于哪个社区，”《宪法》第一附件第 5 款
(8)项规定：“就任何这八个席位的分配而言，相关社区是指某一社区，该社区有一个落选人
(如果该席位是后四个席位之一，此人需是相关政党的成员)，而且相对按社区分配席位(无论
是代表选区当选议员还是在其他情况下当选)前夕在议会中所占席位的数量而言，可能拥有最
多的人数(按照已公布的 1972 年毛里求斯官方人口普查结果确定)，且该席位亦由属于该社区
的一人占有，但条件是，如果就任何席位的分配而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区拥有相等的上

述人数，比其他社区的落选人得票较多的一位落选人所在的社区则具有优先权(如果该席位属
于后四个席位之一，该候选人和那些其他候选人须是相关政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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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提交人在他们的提名书上并未按要求作出如此宣示。他们声称他们始终无
法，现在仍然无法按照所划分类别将自己定位，即属于印度、穆斯林、毛籍华裔

还是属于普通人口。他们进一步宣称，他们始终不知道而且仍然不知道《宪法》

第一附件所提的“生活方式”的标准是否将他们归属于或不归属于印度、穆斯林

或毛籍华裔社区。因此他们仍然无法确定他们是否可归属于称为普通人口的剩余

社区，而且，他们同样不知道可否将他们归属为普通人口社区的“生活方式”的

标准。提交人补充说，自 1972 年人口普查以来，这四重人口划分已不再用于人
口普查。 

2.5  2005 年 5 月 30 日，提交人因由于没有遵守 1968 年《国民议会选举条例》
第 12条，第 5款，他们的提名和候选人资格被宣示为无效。 

2.6  2005年 6月 10日，最高法院下令选举机构将提交人的姓名列入合格候选人
的名单。最高法院裁定 1968年《国民议会选举条例》第 12条，第 5款与宣布毛
里求斯为民主国家的《宪法》第一节相抵触。最高法院进一步裁定，作为候选人

参加大选的权利是一个真正民主国家生存之根本，绝不应篡改，而 1968 年《国
民议会选举条例》第 12 条，第 5 款是非法颁布的。有鉴于此，来文提交人可以
作为候选人参加 2005 年 7 月 3 日举行的大选。然而，提交人中间无一人成功当
选或者按照“最佳落选者制度”有资格得到考虑。 

2.7  最高法院 2005 年 6 月 10 日的裁决判定提交人胜诉。有鉴于此，选举监督
委员会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指示未能在提名书上宣示其属于社区的候选

人如何运用《宪法》第一附件第 3款的规定。提交人的律师在这些诉讼中就所涉
利害事项陈述了看法。2005 年 11 月 10 日，最高法院裁定，大选准候选人负有
一项法律义务，即须在其提名书中宣示其所属社区，否则其提名书则为无效。 

2.8  提交人并非是该案件的当事方，根据称为第三方诉讼程序，对最高法院
2005 年 11 月 10 日的判决提出质疑。他们声称，这一判决侵犯了他们的宪法权
利。2006 年 9 月 7 日，最高法院驳回了提交人的第三方诉讼程序。最高法院认
为，第三方诉讼程序不适用于宪法事项，提交人并没有表明他们确实受到偏见，

实际的或者可能发生的偏见。最高法院还指出，来文提交人可以就最高法院

2005 年 11 月 10 日的裁决的判决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申请特殊许可。2006 年 9
月 25 日，来文提交人向最高法院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提出上诉许可。2007 年 3
月 14 日，最高法院根据《宪法》第 81 节，第 1 款(a)和第 2 款(a)拒绝准予上诉
许可，认为 2006 年 9 月 7 日的裁决与《宪法》任何条款的解释无关。它提到，
申请人通过第三方诉讼程序提出申请必须以一项主要诉讼提出，即具有传票的诉

讼，并且要表明他们遭到偏见，实际或可能的偏见才可以这么做。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1968年《国民议会选举条例》第 12条，第 5款规定凡不宣示
其据称属于印度、穆斯林、毛籍华裔或普通社区的大选候选人则其提名无效，这

侵犯了《公约》第二十五条。他们还补充说，《宪法》第一附件第 3(1)款对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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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的候选人强加一项义务，即如最高法院所解释的那样宣示其假设属于的“社

区”，这也侵犯了第二十五条。来文提交人指出，1968 年《国民议会选举条
例》第 12 条，第 5 款和《宪法》第一附件第 3(1)款，分别或一起地侵犯了第二
十五条，对他们作为候选人和在国民议会大选中当选权利制造了客观上不合理与

不公正的限制。 

3.2  提交人认为，作为缔约国人口四重划分基础的人的生活方式标准不仅仅含
糊不清和无法确定的，而且是一个民主政治制度所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不能作为

一项制裁的依据，而这项制裁削弱了提交人第二十五条之下的权利。迫使公民宣

示其本人属于哪个具体社区将会导致一个危险社会态势。他们进一步认为，不对

候选人进行分类并不影响“最佳落选者制度”的运作，而这项制度是为运作而制

定的，因为对一个未分类的候选人而言，唯一的结果将是失去在这个制度下当选

的资格。 

3.3  来文提交人认为，制裁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根据任意标准，如一个人的生活
方式，划分其归属，法律不公正地歧视了他们。他们认为这相当于侵犯《公约》

第二十六条。 

3.4  提交人认为缔约国为了国民议会选举的目的提出强迫划分的要求剥夺了他
们享有思想、意识和宗教自由的权利，侵犯了《公约》第十八条。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2008年 4月 22日，缔约国要求将来文可否受理与案情分开审议。缔约国提
到，并没有阻止提交人作为候选人参加 2005 年 6 月的大选。缔约国认为，来文
应宣示为不可受理，因为提交人没有用尽所有的国内补救，不符合《公约》的条

款，并且滥用了提交权利。 

4.2  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方式，因为他们没有根据《宪法》
第十七节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十七节适用于所有声称其基本权利或自由遭到侵

犯的人。缔约国解释，最高法院根据《宪法》第十七节的裁决可以向枢密院司法

委员会提出申诉。缔约国提到，来文方作为第三方的申诉败诉，因为这一程序并

不适用于宪法事项，提交人并没有表明他们遭受了直接或潜在的真正偏见。缔约

国进一步提到，提交人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要求上诉许可的申诉也因同样的理由

被驳回。 

4.3  缔约国认为，来文不符合《公约》的条款。缔约国解释了支持复杂选举制
度的理由是为了保障所有族裔社区的代表性。因此，它认为本来文所寻求的本身

不符合《公约》的条款，因为缔约国的人口是由多族裔和多宗教社区组成，废除

准候选人宣示其社区归属的要求将在事实上引起基于种族、宗教、民族或社会背

景的歧视。还应该指出，目前的选举制度经由政府审查。总理已经宣示，他认为

“最佳落选者制度”已无用处，尽管它一直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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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缔约国认为，来文相当于滥用提交来文权。它提到来文提交人可以作为候
选人参加 2005 年的大选，因而没有被否认该权利。而且，他们并非是任何即将
举行的选举的候选人，即目前委员会并没有面临任何问题。 

  提交人就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意见的评论 

5.1  2008年 6月 19日，提交人指出缔约国关于其未用尽国内补救的意见，并强
调根据《宪法》第十七节提出申诉是无用的。如委员会在 Gobin诉毛里求斯的案
件里所得出的结论那样，由于没有将《公约》的条款纳入国家法律，国内法庭无

权审查《宪法》，确保其符合《公约》。
4 提交人进一步强调，最高法院驳回提

交人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提出上诉许可的申诉，其本身认为判决与《宪法》条款

的解释无关。 

5.2  提交人认为，缔约国默认它试图捍卫的“最佳落选者制度”的固有错误与
缺点。他们提出，“最佳落选者制度”并没有给予公正和充分的代表性，因为国

民议会的其他 8 个席位的分配是按照 1972 年的普查数字，因而不再反映现实。
他们补充说，强行划分候选人的归属对他们施加了不合理的限制。

5 作为划分依
据的标准是“生活方式”，《宪法》或法律都没有对此予以界定。这一标准模糊

不清毫无规则，不能构成确定一名准候选人资格的依据。
6 

5.3  提交人认为缔约国的论点是他们的来文是滥用提交权，因为他们参加 2005
年 6月大选的权利是由法庭的一项决定作出的，但之后该项决定被驳回了。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6.  2008 年 8 月 5 日，缔约国指出，Gobin 诉毛里求斯7 的来文应该清楚地区别
于本来文。在本事项中，提交人声称侵犯了其有关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文化和

意识自由的基本权利，而这些权利是《宪法》第十一节和十二节所保障的。一旦

基本权利或者可能被违反，补救的方式只能根据《宪法》第十七节提出索求。此

外，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就最高法院全体法官 2006 年 9 月 7 日所作裁决提出上

  

 4 第 787/1997 号来文，Gobin 诉毛里求斯，2001 年 7 月 16 日通过的不予受理的决定，第 6.2
段。 

 5 见关于参与公共生活和投票的权利的第 25 号(1996)一般性意见和平等获得公共服务的权利(大
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正式记录，增编第 40号第一卷(A/51/40 (第一卷))，附件五)，第 4段。 

 6 见 Carrimkhan诉 Tin How Lew Chin等 2000年(SCJ 264)，在该案件中，地方法庭认为“生活
方式取决于各种各样因素――衣着、食品、信奉的宗教、聆听的音乐、观看的电影等等。产生

的又一个问题是法官如何能够判决一个公民的生活方式，除非法官成为 1984 年 G. Orwell 小
说内的大兄弟，一名公民所过的私生活。一个人还可能从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更改其生活

方式。我们必须注意这一事实，生活方式还依赖于阶级划分，一个富有的印度人和一个富有

的华裔毛里求斯人可能过着类似的生活，这取决于他们的经济手段，而一个富有的印度人和

一个穷困的印度人可能过着不同的生活方式。” 

 7 见上文脚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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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许可被拒绝之后，提交人并没有进一步要求补救，因为他们没有按照《宪法》

第八十一节第 5条所规定的那样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请求特别许可。8 

  委员会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7.1  2009年 10月 6日，委员会在第九十七届会议上认为本文件予以受理。 

7.2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是提交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因为他们既没有
根据《宪法》第十七节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也没有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就解决

有关其思想、意识和宗教自由的诉求要求上诉许可。 

7.3  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十八条之下的诉求，委员会认为，缔约国的《宪
法》载有同样的条款，如缔约国所提出的那样，指控侵犯的诉求可以在最高法院

和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提出。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没有就侵犯其思想、意识和宗

教自由权利的行为向最高法院提出宪法申诉，提交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来解决其

《公约》十八条所规定的诉求。因而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b)此诉
求不予受理。 

7.4  关于提交人按照《公约》第二十五和二十六条提出的诉求，委员会认为，
鉴于缔约国最高法院 2005 年 11 月 10 日的决定了驳回提交人胜诉的早先裁决，
该项裁决涉及按照社区归属分配议会席位的宪法条款，以及缔约国最高法院认为

只有法律部门能够修订《宪法》，提交人无法获得进一步的国内补救。因此，委

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款(b)不排除其审查来文的这一部分。 

7.5  关于缔约国声称来文不符合《公约》的条款，委员会提到《任择议定书》
规定了一项程序，根据这项程序，个人可以申诉其《公约》第三部分，第六至二

十七条所规定的权利遭到侵犯。在本来文中，提交人声称侵犯了《公约》第二十

五和二十六条。由于来文的事实提出了这些条款之下的潜在问题，委员会认为，

申诉符合《公约》条款的属事理由，应予以受理。 

7.6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提出对《公约》第二十五条和
二十六条的假设侵犯，因为他们的权利在最近一次大选中并没有遭到侵犯，他们

也不是即将举行的大选的候选人。缔约国还提到提交人声称最高法院 2005 年 11
月 10 日的裁决坚持社区属性的要求实际上阻止他们作为候选人参加即将举行的
大选。考虑到提交人确实参加了 2005 年的议会选举，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并未
能佐证曾经发生侵犯其《公约》所保护的权利的情况。然而，考虑到提交人拒绝

将其归属于任何社区，委员会认为，根据最高法院 2005 年 11 月 10 日的裁决，
提交人实际上被排除其参加今后任何选举。

9 委员会认为，提交人为受理之目的
充分佐证其受害人的状况，以及其根据《公约》第二十五条和二十六条提出的诉

  

 8 《宪法》第八十一节规定了向司法委员会上诉者程序。第 5 段指明该节内的任何内容“不得
影响司法委员会对任何法庭的民事或刑事事项的裁决提出上诉准予特别许可的权利”。 

 9 见第 488/1992号来文，Toonen诉澳大利亚，1994年 3月 31日通过的《意见》，第 5.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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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因而委员会宣示由于来文提出了《公约》第二十五和二十六条之下的问题，

因而来文予以受理。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8.1  2010 年 5 月 3 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根据委员会
议事规则第 99 条第 4 款，缔约国请求根据其先前提交的有关可否受理的意见重
新审议来文是否受理。 

8.2  关于案情，缔约国指出，根据《宪法》第一附件 3(1)款，法律规定参加大
选的候选人具有法律义务宣示其社区，候选人的宣示并不仅仅用来确定其本身最

终是否具有资格，还为确定“适当社区”之目的所需，以便在没有当选的候选人

当中分配其余的 8个席位。提交人拒绝宣示其社区影响了《宪法》规定的民主程
序，阻碍了选举监督委员会履行其职责。 

8.3  关于“生活方式”的概念，缔约国认为宪法应是广泛的，从第一附件第
3(4)款可以清楚地看到10 普通人口社区是指由既非印度、穆斯林或毛族华裔组成
的剩余类别。缔约国指出，宣示候选人社区的强制性质应该理解为对一名候选人

参选权利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限制在客观和合理标准的基础之上是公正

的，
11 既不是任意的也不是歧视性的。因此，《公约》第二十五条和二十六条

均未侵犯。 

  提交人关于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9.1  2010年 6月 15 日，提交人通过委员会 2010年 5 月 5日举行了国民议会大
选。提交人的政党，Rezistans ek Alternativ 结成了一个联盟，名称为 Platform 
Pou Enn Nouvo Konstitisyon：Sitwayennte, Egalite ek Ekolozi (新宪法论坛)。新宪
法论坛的 60 名候选人都没有按照《宪法》第一附件第 3(4)款的条款宣示他们的
社区，他们的提名书被宣示为无效。根据选举监督委员会公布的数字，545 名候
选人中有 104名因没有宣示社区而被宣布无候选人资格。 

9.2  2010年 4月 21日，提交人及新宪法论坛的其他候选人以及其候选资格被宣
示为无效的公民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他们的姓名加入大选候选人的名单之

上。2010 年 4 月 30 日，最高法院在其 Dany Sylvie Marie 等诉选举委员专员等
(SCR 104032)的判决中驳回了申请，理由是在 Narrain案件中，最高法院 2005年
11 月 10 日全体法官的裁决已对此加以约束，然而，一名法官认为，《宪法》第
一节是《宪法》最具有权威性的条款，因此《宪法》的所有条款必须遵守第一

节，该节包括了作为候选人的权利。这项权利必须超越最佳落选席位分配的权

利，这是在第一附件内为少数民族提供的一项保护。该名法官赞成法官 Balancy
在 2005 年 Narrain 等诉选举专员等(SCJ 159)内的推理，即仅仅因为一名原本合

  

 10 见脚注 1。 

 11 见第 25号一般性意见，第 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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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候选人没有宣示其社区归属而剥夺其作为候选人的资格，即对其基本权利施

加了不合理和不公正的限制。 

9.3  就缔约国对案情的意见而言，提交人强力反对对他们的指控，即提交人拒
绝宣示其社区故意阻碍了民主进程，阻止选举监督委员会履行其宪法职责。 

9.4  提交人就缔约国的意见的评论是，候选人对社区的宣示并非仅仅用来确定
候选人本身是否合格，并且也是确定“适当社区”之目的的要求，以便在未当选

候选人中间分配其余的 8 个席位(“最佳落选者制度”)。他们声称并没有一贯地
履行 8个额外席位的条款。在 1982年、1991年和 1995年，8名中只提名 4位，
在 2010年，该项机制只填补了 7个席位。 

9.5  提交人指出，他们并不质疑“最佳落选者制度”的宪法地位，该项制度旨
在在议会中保持平衡的社区或族裔代表性。然而，他们质疑“生活方式”划分的

标准是否具有客观的意义，并且这个制度是以 1972 年的人口数据为依据的。因
而，提交人指出，该项制度不再履行其所宣称的目标，因而不再是民主所必需

的。 

9.6  关于侵犯《公约》第二十五条的指控，提交人提到了委员会第 25 号一般性
意见，并且重申，由于他们没有遵循基于族裔的划分而被取消作为候选人资格既

是不客观的也是毫无理由的。 

9.7  关于侵犯第二十六条的指控，提交人认为，他们拒绝参加 8 名成员提名的
补充选举不能够民主地作为将他们排斥在主要选举过程之外的理由。结果，提交

人认为由于他们没有将自己归属于基于族裔的四种类别之一，由此他们因其见

解、政治或其他原因而受到歧视。 

9.8  鉴于上诉，提交人认为缔约国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要求委员会审查其关于来
文可否受理的决定。 

  当事方进一步的意见 

10.  2010 年 10 月 11 日，缔约国进一步提交了意见，并通报委员会提交人及其
他各方已于 2010年 6 月 23 日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请求对最高法院 2010年 4 月
30日的判决提出上诉许可请求。尚未对此作出决定。 

11.  2011年 2月 24日，提交人提出进一步评论意见，并且确认提交人及其他候
选资格被宣布为无效的候选人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申请对最高法院关于 Dany 
Sylvie Marie 等诉选举专员等(SCR 104032)的裁决提出上诉特别许可。他们提
出，这一事项不同于提交委员会的来文，尽管论述了同样实质的问题，即在不宣

示社区归属情况下毛里求斯人作为候选人参加大选的权利。因为当事方不同而这

个事情而不同；起诉的事由不同，向委员会提交的事由源自 2005 年大选，而将
由枢密院处理的另一项源自 2010 年大选；提交委员会的来文援引了对《公约》
的侵犯，特别对第二十五条的侵犯，而二十五条的条款并没有在《宪法》之下明

确予以规定，因而国家法院不能实施。提交人争论，在 2010 年大选期间再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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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侵犯《公约》的行为，而提交人的来文仍然处于委员会的审议之中，再次发生

侵犯《公约》的情况不能使 2005 年大选期间的侵犯行为所产生的程序无效，即
便存在质疑再次发生侵犯行为的国内补救也是如此。 

12.  2011年 6月 14日，缔约国就提交人 2011年 2月 24日的评论提出进一步的
意见。缔约国声称缔约国 2010 年 10 月 11 日的意见纯属事实，提交人指控其
“用心不良”毫无依据。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承认，提交委员会的本来文与提交

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来文论述同样实质的问题，尽管提交委员会和枢密院司法委

员会的据称遭受侵犯的权利不同。 

13.  2012年 1月 31日，提交人通知委员会，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于 2011年 12月
20 日在 Dany Sylvie Marie 等诉选举专员等的事项中作出裁决。枢密院认为，从
程序上而言，它没裁定该事项的司法权，因而拒绝了特别许可的申请。根据这一

判断，提交人认为，由于没有宣示“社区”而被拒绝其候选资格的备受委屈的公

民在获得其他能够以有效方式寻求补救的任何有效国内补救方式方面茫然不知所

措，因为(a) 今后当一名候选人遭到拒绝之后吁请对申诉作出裁决的法官将受约
束于选举监督委员会诉总检察长，2005年(SCJ 252)的全体法官的裁决；(b) 枢密
院司法委员会认为此类法官的任何裁决不得予以上诉。 

  委员会需要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查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4.1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请求根据议事规则第 99 条第 4 款，再次审议其 2009
年 10 月 6 日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并认为来文不能予以受理，理由是提交人没
有用尽国内补救，来文不符合《公约》的条款，构成滥用提交权。委员会进一步

注意到，提交人及其他方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提出的申请在提交其意见时仍然未

予以审议。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是提交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事项不同于提

交委员会的来文，因为当事方不同，提交委员会的事项源自于 2005 年的大选，
而非源自 2010 年的选举，而且国家法院不能实施《公约》的条款。它还注意
到，缔约国的论点是尽管在委员会和检察院司法委员会前援引了不同的权利，但

侵犯行为的原因似乎是相同的，即要求社区划分。委员会注意到，最高法院在其

2010年 4月 30日的裁决中尽管表示倾向于同意最高法院 2005年 6月 10日提交
人胜诉的裁决，但仍然驳回提交人及其他各方的申请，理由是法庭受约束于最高

法院 2005 年 11 月 10 日全体法官的结论，该结论认为只有法律机构才能够修订
《宪法》。 

14.2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在 2011 年 12 月 20 日的裁决中宣
布它没有任何司法权来决定 Dany Sylvie Marie 等诉选举专员及其他人案件的事
项。委员会提到其 2009年 10月 6日可否受理决定内的结论，并认为，缔约国的
意见或争论并没有引起重新考虑委员会的可否受理决定。因此，委员会重申来文

予以受理，因为来文提出了《公约》第二十五和二十六条之下的问题，并开始着

手审议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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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案情 

15.1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的规定，根据各当事方
提供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15.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他们无法将自己归属于以下四个社区之一：印
度、穆斯林、毛族华裔或普通人口，因为作为划分依据的“生活方式”标准模糊

不清，而且并非是由法律界定的。委员会还注意到，鉴于提交人并不知道《宪法

第一附表》之下的“生活方式”标准，他们不能够决定他们应将自己划为哪个社

区。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认为对准候选人强施划分，对他们加以毫无理由的限

制。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缔约国的解释，即支持复杂选举制度的理由是保障所有

族裔社区的代表性。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一名候选人不得自行拒绝社

区归属，因为为确定“适当的社区”之目的要求候选人宣布所属社区，以便在未

当选的候选人中间分配其余的 8个席位。 

15.3  委员会认为，《宪法》和《宪法第一附表》规定了参加选举的权利，这些
条款载有有关“最佳落选者制度”的条款。委员会还注意到《第一附表》提到有

关四个社区成员人数的 1972 年官方人口普查。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所提供的
资料表明该制度原先旨在在议会中规定一个兼顾平衡的社区或族裔代表性。 

15.4  关于侵犯提交人参加选举权利的指控，委员会提到其判例案和一般性意
见，任何适用于行使二十五条所保护的权利的条件应以客观和合理的标准为依

据。
12 凡有资格参加选举的人不应因不合理或歧视性的要求受到排挤，如教

育、居住或出身或政治派别等。
13 因此委员会必须决定宣示一名候选人社区归

属的强制性要求必须基于客观合理的标准，既不是任意的也不是歧视性的。 

15.5  委员会认为，在没有任何划分的情况下，一名候选人实际上被阻止参加大
选。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是普通人口是由非印度、穆斯林或毛族华裔组

成的剩余类别。根据《宪法第一附表》，根据“最佳落选制度”，其余 8个席位
按照 1972 年人口普查的人口数字分配给“适当的社区”。然而，委员会注意到
自 1972 年以来，社区属性并非是人口普查的一个主题。因而委员会认为，考虑
到缔约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充分正当理由，也没有就缔约国或任何其他选举制度

的适当形式表达意见，继续强制要求参加大选的候选人进行划分，而没有普通人

口社区属性的相应近期数据，显然是任意的，因而侵犯了《公约》第二十五条

(b)。 

15.6  鉴于这个结论，委员会决定根据《公约》第二十六条，不审查来文。 

  

 12 见 500/1992 号来文，Debreczeny 诉荷兰，1995 年 4 月 3 日通过的《意见》；第 44/1979 号来
文，Pietraroia 诉乌拉圭，1981 年 3 月 27 日通过的《意见》；和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第 4
段。 

 13 第 25号一般性意见，第 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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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
第 4 款行事，认为其所收到事实揭示侵犯了提交人《公约》第 25(b)条之下的权
利。 

17.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a)款，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补救，包
括补偿本案件诉讼所造成的法律费用，就社区属性更新 1972 年人口普查，重新
考虑基于社区的选举制度是否必要。缔约国有义务避免今后发生类似侵权行为。 

18.  铭记一旦成为《任择议定书》的缔约方，缔约国即承认委员会有职权根据
《公约》第二条确定是否存在侵犯《公约》的行为，缔约国须确保在其领土内或

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公约》所承认的权利，凡确定存在侵犯行为，应给予有效

与可实施的补救，委员会希望在 180天内从缔约国收到履行委员会《意见》所采
取措施的资料。还要求缔约国以缔约国官方语言公布委员会的《意见》，俾众周

知。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英文文本为原文，之后还将以阿拉伯文，中
文和俄文发表，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